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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1012       股票简称:隆基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1-022号 

债券代码:136264       债券简称：16隆基 01 

债券代码:113038       债券简称：隆 20转债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协议受让森特股份部分股权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隆基股份”、

“丁方”）拟以协议转让方式现金收购森特士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

特股份”或“目标公司”,股票代码：603098) 130,805,407股股份，占目标公司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股本480,019,842股的27.25%，标的股份每股转让价格为

12.50元人民币，本次交易对价总额为1,635,067,587.50元。 

●本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本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

登记手续。 

一、交易概述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1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于2021年3月4日与北

京士兴盛亚投资有限公司、华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刘爱森（以下统称“转让方”）

签订《关于森特士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拟以现金方式受让转

让方持有的森特股份130,805,407股股份及其对应的股东所有权益，拟协议受让

股份数量占目标公司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股本480,019,842股的27.25%，其中

北京士兴盛亚投资有限公司转让其持有目标公司48,001,984股股份，华永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转让其持有目标公司48,001,984股股份，刘爱森转让其持有目标公司

34,801,439股股份。本次交易转让价格为12.50元 /股，交易对价总额为

1,635,067,587.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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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成为森特股份的第二大股东，本次交易不构成公司

的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协议受让森特股份部分股权的议

案》，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董事会已对交易对方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转

让方基本情况如下： 

（一）北京士兴盛亚投资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2、注册地点：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融兴北二街1号院3号楼315室 

3、法定代表人：李桂茹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2763546124L 

5、经营期限：2004年06月01日至2024年05月31日 

6、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 

7、经营范围：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华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2、注册地点：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东路8号楼-1至4层内3层308室 

3、法定代表人：李勇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66560487XH 

5、经营期限：2007年08月15日至2057年08月14日 

6、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 

7、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1、未

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

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

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市场主

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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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三）刘爱森 

目标公司董事长，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

永久居留权，直接持有目标公司170,027,820股份，占目标公司截至2020年12月

31日总股本的35.4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转让方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不存在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森特士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3、成立时间：2001年12月5日 

4、注册地点：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永昌东四路10号院1号楼1层101 

5、注册资本：48,001.2万元人民币 

6、主营业务：标的公司主营业务为研发、生产、销售绿色、环保、节能新

型建材并提供相关工程设计、生产、安装和售后等一体化服务，主要承接金属围

护系统工程（屋面系统、墙面系统）和声屏障系统工程，提供从工程咨询、设计、

专用材料供应和加工制作到安装施工全过程的工程承包服务。目前已成长为行业

内领先的建筑金属围护系统一体化服务商，主要产品包括金属复合幕墙板、金属

屋墙面单层板（铝镁锰合金板、镀制烤漆板）和隔吸声屏障板，目前已形成金属

围护系统和噪声治理系统两大业务板块，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建筑、公共建筑及

交通工程领域。 

（二）标的公司主要股东 

刘爱森和北京士兴盛亚投资有限公司为目标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本次股份转让后，目标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变化，公司将成为目标公

司第二大股东。本次转让前后，交易各方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协议转让前 本次协议转让后 

持股数量

（股） 

占目标公司

总股本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占目标公司

总股本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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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爱森 170,027,820  35.42 135,226,381 28.17 

北京士兴盛亚投资

有限公司 
105,664,680  22.01 57,662,696  12.01 

华永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54,367,200  11.33 6,365,216  1.33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0 0 130,805,407 27.25 

注：以上持股比例计算以目标公司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股本480,019,842

股为基础。 

 (三)标的公司财务情况 

目标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合并报表财务指标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9月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度 

资产总额 488,984.25  470,880.58  

负债总额 275,535.07  264,039.78  

资产净额 213,449.18  206,840.81  

营业总收入 219,901.08  335,656.09  

营业利润 16,536.22  24,822.06  

净利润 13,969.21  21,186.9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969.63  21,253.7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损益后的净利润 
13,833.69  19,825.24  

注：上述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具备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容诚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容诚审字[2020]100Z0972号《审

计报告》。 

（四）权属情况 

转让方合法持有标的股份，不存在纠纷或可预见的纠纷情形，不存在委托持

股、信托持股或其他类似方式为他人代持的情形；标的股份依法可以转让，亦不

存在任何质押、查封、冻结或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形(标的股权中的刘爱森、华永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已质押部分在本协议签订后办理解质押手续)。 

四、收购协议主要内容 

（一）交易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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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方： 

北京士兴盛亚投资有限公司（甲方） 

华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乙方） 

刘爱森（丙方） 

受让方：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丁方） 

（二）标的股份 

本次转让的股份为转让方持有的目标公司130,805,407股股份（其中：甲方

转让其持有目标公司48,001,984股股份，乙方转让其持有目标公司48,001,984股

股份，丙方转让其持有目标公司34,801,439股股份）及其对应的股东所有权益（包

括与标的股份有关的所有权、利润分配权、表决权等中国法律和目标公司章程规

定的公司股东应享有的一切权利和权益）。 

本次股份转让的方式为协议转让。 

（三）交易总价款及标的股份交割 

经各方协商一致，标的股份每股转让价格为12.50元，本次交易对价总额为

1,635,067,587.50元，其中，甲方转让股份交易对价600,024,800.00元，乙方转

让股份交易对价600,024,800.00元，丙方转让股份交易对价435,017,987.50元。

过渡期间，上市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在每股配股

价格低于调整前转让价格的情况下）等除权、除息事项，转让价格及交易总价款

将作相应调整。 

各方同意，在协议约定的交割先决条件持续满足的情况下，丁方应于中登上

海公司出具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或类似文件、即标的股份全部完成过户登记后3

个交易日内，将交易总价款，一次性支付至转让方指定的其在中国境内开立银行

账户。 

(四)过户安排 

本协议签署后(签署日为T日)，转让方应在丁方要求的时限内，与丁方共同

办理完毕标的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并取得中登上海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

书或类似文件。 

（五）股份转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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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存在任何法律法规、证券监管机构等政府机关、司法判决等明令禁止、

本次交易或对本次交易附加非市场惯常的条件、且该等条件将妨碍本次交易、且

经丁方决策后无法接受或接受将导致丁方遭受重大损失； 

2、本次交易未涉及内幕交易、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或其他由证券主管机关进

行的调查、取证等法律程序； 

3、转让方所作的陈述和保证均为真实和准确的，且本协议所含的应由转让

方遵守或履行的任何承诺和约定在所有实质性方面均已得到遵守或履行； 

4、标的股份及上市公司无重大不利变化。 

（六）目标公司的治理结构 

自完成股份转让过户登记并支付完毕所有款项后，目标公司召开股东大会、

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以实现目标公司如下公司治理结构并完成目标公司章程的

修改：  

1、董事会 

目标公司董事会由 8名董事组成，由丁方提名2名董事。  

2、监事会 

目标公司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由丁方提名1名监事。  

3、高级管理人员 

目标公司的总经理或财务负责人由丁方推荐，由目标公司聘任。 

（七）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丙方签字，甲方、乙方和丁方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加盖私章）并加

盖公司印章后成立并生效。 

（八）违约责任 

本协议签署后，除本协议约定的情形外，任何一方（即“违约方”）不履行

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本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

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均构成其违约。 

违约方应当根据法律规定及本协议约定的要求继续履行义务、采取补救措施

和/或向守约方赔偿损失，还应赔偿守约方因此遭受的实际损失及其为追究违约

责任所实际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 

五、涉及收购股权的其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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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预计与标的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情况。本

次收购标的股权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和其他投资产生不

利影响。 

六、收购股权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成为目标公司第二大股东，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本次收购有助于促进双方业务融合，充分发挥森特股份

在建筑屋顶设计、维护上的优势，同时结合隆基股份在BIPV产品制造上的优势，

双方共同开拓大型公共建筑市场的业务发展。有助于公司扩大分布式市场范围，

拓展光伏产品的应用场景。 

七、其他说明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并在中登上海公司办

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手续。 

本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三月五日 


